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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鹤山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定
方案》的修改说明

《鹤山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定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

案》）自 2017 年 12月 29 日印发实施并发布通告，由于《方

案》未规定有效期，鹤山市人民政府将《方案》有效期明确

至 2028 年 10 月 1 日。实施之后，《方案》明确了我市现行

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和管理要求等内容。由于相关法律法

规、政策文件的更新，为更好规范我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

定和管理工作，需对《方案》进行修改。

一、制定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

2.《关于发布〈高污染燃料目录〉的通知》（国环规大气

〔2017〕2 号）

3.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

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粤府〔2024〕85 号）

二、修改内容

（一）将《方案》“为进一步加大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力

度，推进能源结构调整优化，促进煤炭消费总量削减及清洁

化利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、环境保

护部《关于发布〈高污染燃料目录〉的通知》（国环规大气

〔2017〕2 号，以下简称《高污染燃料目录》）、《广东省人民

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及分工

方案的通知》（粤办函〔2017〕471 号）、《广东省环境保护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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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管理的通知》（粤环函

〔2017〕1205 号）和《江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江门

市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及分工方案的通知》（江府办函

〔2017〕176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特制定

本方案”修改为“为进一步加大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力度，推

进能源结构调整优化，促进煤炭消费总量削减及清洁化利用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、环境保护部《关

于发布〈高污染燃料目录〉的通知》（国环规大气〔2017〕2

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高污染燃料目录》）和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

于印发广东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粤府

〔2024〕85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

方案”。

（二）将《方案》一、划定依据修改为“（一）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；（二）《关于发布〈高污染燃料

目录〉的通知》（国环规大气〔2017〕2 号）；（三）《广东省

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的通

知》（粤府〔2024〕85 号）”。

（三）将《方案》五、管理要求中“（二）自 2018 年 1

月 1 日起，禁燃区内禁止销售、燃用高污染燃料”修改为

“（二）禁燃区内禁止销售、燃用高污染燃料”。

（四）将《方案》六、保障措施修改为“加大天然气、

页岩气、液化石油气、电等清洁能源供应设施建设力度，保

障禁燃区内清洁能源供应需求。明确相关部门、镇（街）责

任分工，将禁燃区监管纳入‘网格化’管理范围，建立常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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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的巡查监管机制，严厉查处违反禁燃区管理要求的行为。

鹤山市发展和改革局、鹤山市科工商务局、鹤山市自然资源

局、鹤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鹤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

江门市生态环境局鹤山分局等相关部门根据自身职责，加大

清洁能源的应用推广力度，加快天然气、集中供热等相关基

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，加强对禁燃区的监督管理，共同做好

禁燃区实施工作”。

三、实施时间

2023 年 12 月 25日，鹤山市人民政府印发《鹤山市人民

政府关于公布 2023 年政府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》（鹤

府〔2023〕9 号），将《方案》有效期明确至 2028 年 10月 1

日。

（江门市生态环境局鹤山分局，联系电话：8907868）


